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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天津经纬辉开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 

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信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天津

经纬辉开光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经纬辉开”或“公司”）2020 年度向特

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

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规定，对天津经纬辉开光电股份有

限公司董事会出具的《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（2024 年）》（以下简称“评价报

告”）发表如下核查意见： 

一、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概要 

（一）评价范围 

公司按照风险导向、全面性、重要性原则确定纳入评价范围的主要单位、业

务和事项以及高风险领域。纳入评价范围的主要单位包括公司本部所有部门以及

所有全资子公司、控股子公司。纳入评价范围的主要业务和事项包括：公司治理、

组织架构、发展战略、人力资源、内部监督、资金管理、采购管理、销售管理、

存货管理、固定资产管理、信息传递、信息控制、研发管理、对外担保、合同管

理、工程项目等。重点关注的高风险领域主要包括公司部门、子公司内部控制、

授权审批控制、会计系统控制、财产保护控制、信息披露控制、重大投资控制、

关联交易控制、募集资金控制等。 

上述纳入评价范围的单位、业务、事项以及高风险领域涵盖了公司经营管理

的主要方面，不存在重大遗漏。 

（二）内部控制评价工作依据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

公司依据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

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《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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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的要求，组织开展内部控制评价工作。  

公司董事会根据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对重大缺陷、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的

认定要求，结合公司规模、行业特征、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度等因素，区分财务

报告内部控制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，确定了适用于本公司的内部控制缺陷具体

认定标准，并与以前年度保持一致。 

（三）内部控制情况总体评价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

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；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

定情况，截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止，公司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

缺陷。 

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本报告发出日之间，未发生影响内部控制有效

性评价结论的因素。 

二、会计师内部控制审计意见 

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

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审计，出具了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认为：经纬辉

开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按照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

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。 

三、核查结论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人认为：公司已经建立了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和体系，符合《企

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及其配套指引的相关规定。公司董事会出具的《内部控制

的自我评价报告（2024 年）》反映了其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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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经纬辉开光电股份有限

公司 202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  

  

 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侯立潇                    张洪滨 

  

  

 

 

  

  

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4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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